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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ST 罗顿        编号：临 2019-001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审理阶段 

 公司控股子公司所处的仲裁地位：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承包金、违约金和水电费及各项杂费合计 114,652,691.11

元（暂计算至 2018 年 6月 30日）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案尚未裁决，暂不能判断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南金海岸罗顿

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收到海南仲裁委员

会送达的《海南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海仲字第1039号】，为

酒店公司就其与海口金狮娱乐有限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纠纷提起仲裁，详见公司

于2018年10月16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8-081号）。 

2018年11月21日，酒店公司收到海南仲裁委员会分别于2018年11月20日及

2018年11月21日签发的《仲裁庭组成通知书》（（2018）海仲字第1039号）及《开

庭通知书》（案号（2018）海仲字第1039号），为海南仲裁委员会通知酒店公司本

次仲裁庭组成及开庭安排，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子

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87号）。 

 2018年12月11日，酒店公司收到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10日签发的

《开庭通知书》（案号（2018）海仲字第1039号），通知酒店公司变更开庭时间，

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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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进展情况 

2018年12月26日（星期三）下午15时，海南仲裁委员会对酒店公司与海口

金狮娱乐有限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纠纷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2019年1月3日，酒店公司收到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2日签发的《开

庭通知书》（案号（2018）海仲字第1039号），通知酒店公司第二次开庭审理时间，

具体内容如下： 

案由：承包合同纠纷 

申请人：海南金海岸罗顿大酒店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海口金狮娱乐有限公司；  

通知事由：开庭 

    审理方式：不公开 

开庭时间：2019年 1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15时 

开庭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 20号鹏晖国际大厦 11层第三仲裁庭 

 

二、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本案尚未裁决，暂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继

续根据仲裁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海南仲裁委员会《开庭通知书》（（2018）海仲字第 1039号）。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3日 


